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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臻
極 

点
与
至
於
各
俱
樂
部
擅
權
售
賣
卑
酒 
此
等
藐 

法C
。應
嚴
加
取
締

。0
0

增
設
新
街
南
之
趣
点 
喜
士
定
街
葛
刀 

化
街18

街 
一.义
通
行
之
摊
点.
欲
建
設
新
街
市 

00以
便
夕
來
農
人
將
植
物
电
聚
一
發
售
之
総
樞 

。»
»
昨
早
親
爭
晴
置
大
木
釘
耳
建
築
之
用
， 

*
望
此
街 
rfi，將
來
大
加
鼓
建
。。增
皮
市
光
榮 

C>VI 
学
期
六
月
停
四7

關
始
營
案 

0
0
0

畧
陳
本
市
之
弊
實 
據
滿
揪
可
糞
長
卑 

靈
架
氏
在
本
市
稱 
本
市
及
他
埠
與
美
府
接
壤 

。，南
美16

逃
犯 
俱
來
此
躱
避
以
致
東
方
各 

珀
犯
人
充
斥 
警
差
緝
捕 
迄
無
暇 #
一 本
市

之
弊
竇
叢
生 
非
警
差
不
善
査
闕
之
咎
工
以
現 

時
而
論 
警
差
僅
七
百
名
、。看
守
地
方
，遙遙一 

八
自
數
十
里
之
街
卷
。每
有
鞭
長
莫
儿
之
憂
。 

且
每 
一 警
差
，"
毎
日
富
工
十
二
點
鐘:
未
免
勞 

倦
。0
至
于
本
市
禁
酒
情
形
。。凡
餐
館
及
酒
巴
准 

賣
卑
酒
。。而
此
等
旅
館
。。有
床
五
十
間
以
上
者 

30
亦
允
許
其
賣
卑

1@及
嘗
酒
。
至
于
購
買
烈 

酒
。亦
隨
地
皆
有
一
購
買
又
不
須
牌
照
一
其
價 

格
畧
與
卑
詩
省
公W
M

異
，宜
弊
端
己
可
知
云 

▲
加
屬
新
聞
▼ 

■■
•
嚴
禁
悪
品
之
例
將
實
行 
柯
京
鼠
。
本 

京
現
草
訂
嚴
禁
惡
品
補
例1
此
例
己
毎
下
豊 

討
論 
倘
内
閣
員
一
律
贊
成
。
即
可
照
行"0
他 

日
凡
對
於
運
惡
品
者
。，至
輕
之
罪"
，亦
須
加
以 

鞭
笞
，.。重
虞
監
禁
七
年
、且
該
補
例
中V
並
聲 

明(
一)
凡
運
悪
品
書
。
須
要
，禁
1

不
得
代
以 

罰
歇
。。(
二)
除
此
等
有
例
牽
及
者
外
。.所
有
在 

小
衙
判
爲
有
罪
者
。。不
准
將
案
上
控
。(
三)
外 

國
人
犯
此
例
；於
囚
禁
滿
期
之
後
一
即
撥
囘
原 

籍
一
聞
贊
成
歔
行
此
例
者
・議
員
中
以
卑
詩
省 

南
雲
埠
蘭
拿
氏
爲
最¥
反
對
用
此
鞭
笞
刑
律
者 

。乃
律
師
黄
麥
堅
詩
氏 
謂
鞭
笞
向
不
設
用

00 

可
以
重
人
之
斗
命
云

•
■
■
官
賣
酒
之
週
年
紀
念
日 
城壇函一 
本 

月
十
五
日
乃
政
府
管
轄
燒
酒
之
週
年
紀
念
日3  

各
耽
飮
酒
之
人
一 
俱
極
滿
意 
至
于
欲
禁
酒
之 

人: 
至
今
並
不
敢
發 
一 言
。。計
此
週
年
間
。
卑 

詩
省
銷
流
許
多
烈
酒 
所
賣
去
蔔
萄
酒
則
甚
少 

。年
內
政
府
共
賣
去
酒
値
銀
八
百
萬
元 
此
中
卑 

酒
祇
佔
白
九
十
萬
元
，聞
政
府
在
卑
詩
省
所
做 

之
生
意 
祇
佔
十
份
之
七
。。其
餘
尙
有
十
份
之 

三
。。歸
於
私
運
酒
者
之
手

•
•
■
預
擬
延
請
坎
例
督
演
講 
城
多
利
境 

云
。。太
市
各
囘
县
團
體
。：聞
本
坎
紛
督
炳
公
來 

遊
此
地
。，擬
於
他
抵
埠
後CC
延
請
他
到
會
演
說 

訓示一 
切
一
現
炳
公
爵
書
記
函
覆 
謂
炳
公
爵 

奩
爲
歉
納
云
。

•
■
■
附
郵
件
者
按
期
無
俣
域
tti函一 
本
市 

郵
局
一
發
布
六
月
份
渡
太
平
洋
郵
件
時
間
表" 

橫
濱
丸
郵
件T
六
月
十
七
号
下
午
五
点
封
裹
」 

七
月
三
号
抵
橫
津 
十
四
号
抵
上
海
。。十
八
号 

抵
香
港 
擇
預
總
統
號
輪
寫
件
六
月
廿
四
日 

下
午
九
点
止
截
一
七
月
六
号
抵
横
濱
。
十
一
号 

抵
上
海
一。十
五
号
抵
香
港
：加
拿
大
皇
后85

輪 

郵
件
。
六
月
廿
九B
下
午
封
固I
七
月
十
号
抵 

横
濱 
十
六
号
抵
上
海
二
一
十
柵
抵
香
港
。。至

一，

西成黄陳 
人和良 
比号瑛晃 
拜
可益胡黄 

烦植 
記記烱


